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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6]第 206号 

 

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16年 11月 29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涉税案件的进展公告》称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马生

国于近日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，其

个人因犯逃税罪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五年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在 12月 12日前就下列问题书面回

复我部，并对外披露： 

1、请函询你公司实际控制人马生国，要求其根据有效的司法裁

判文书详细说明该涉税案件的案情、犯罪事实、法院判决理由；其中

涉及你公司的，要求其进一步说明相关事实的具体情形、是否导致你

公司以前年度信息披露存在虚假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请你公司律师及

会计师就涉及到公司的相关事项出具明确意见。 

2、2016年 6月 30日，媒体刊登题为《中银绒业卷入 1.2亿出口

骗税案 盛大私有化“三国杀”难止》的报道，称 2012年至 2013年期

间，马生国及相关人员通过以你公司名义与东胜国际等 11 家公司签

订 489份虚假购销合同、虚构购销业务和资金往来等方式共骗取出口

退税款。我部就该事项给你公司发出关注函（公司部关注函[2016]第

[122]号），要求你公司核查上述情况是否属实。7月 8日，你公司回

复称，在获取有效的司法裁判文书后，公司将依据认定的事实、裁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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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逐一核实并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以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进

行相应的会计处理。 

（1）该案目前已结案，请你公司依据该案的司法裁判文书再次核

实前述问题； 

（2）如上述事项属实，请说明相关购销合同对你公司 2012和 2013

年销售收入、营业成本、存货、应收账款、应付账款、预收账款、预

付账款等各财务数据和财务报告的具体影响，并详细说明你公司披露

的 2012和 2013年度财务数据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年报审计机构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3）如上述事项属实，请说明相关事项是否会对你公司 2014、

2015和 2016年的财务数据产生影响；如是，请进一步说明影响的主

要科目及具体金额。年报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栺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

法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6年 12月 1日 


